
北京晓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北京晓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召开，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本次会议，根据《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文

件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公司制度的约定，基于个

人独立判断的立场，就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委托贷款合同展期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流动资金的使用效率，晓程科技拟通过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华侨城支行向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再次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展

期，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程毅先生提供了 2000 万股公司股份的增信措施，申

请展期金额为 4000 万元，贷款利率为 7%，期限一年，自 2020 年 4 月 16 日至

2021 年 4 月 16 日止。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上述贷款项下的有关事宜。 

我们认为：本次事项体现了控股股东对公司发展的支持，有利于公司扩展融

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保障了公司日常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司健康持续发展；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

则，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 

上述事项已经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持股 5%以上股东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提高融资效率，公司拟向持股 5%以上股东、实

际控制人程毅先生借款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借款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次借款为无息借款，公司无需

支付借款利息。董事会授权管理层签署相关借款协议及文件，具体条款以公司与

相关方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https://xin.baidu.com/detail/compinfo?pid=xlTM-TogKuTwZOjiXIWnp4U-KuH0ZBVydQmd&from=ps
https://xin.baidu.com/detail/compinfo?pid=xlTM-TogKuTwZOjiXIWnp4U-KuH0ZBVydQmd&from=ps


经审核，我们认为：公司向程毅先生借款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遵循了公

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交易原则，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

面影响，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形。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向持股 5%

以上股东借款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独立董事签名：宗刚、周展、石玉晨 

2020 年 4 月 14 日 

 

 


